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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学 习 问 答

问：党支部的功能定位及职责是什么？

答：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

工作的基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

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

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问：党支部的设置是怎样规定的？

答：党支部设置一般以单位、区域为主，

以单独组建为主要方式。企业、农村、机关、学

校、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

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

党支部党员人数一般不超过50人。

问：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有哪几种？

答：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

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

正式党员不足3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

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

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

5个。

为期6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

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

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

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

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

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问：党支部成立的程序是什么？

答：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

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

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

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

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

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委可以直接作出在基

层单位成立党支部的决定。

问：党支部调整或撤销的原因及程序是什么？

答：对因党员人数或者所在单位、区域等发

生变化，不再符合设立条件的党支部，上级党组

织应当及时予以调整或者撤销。

党支部的调整和撤销，一般由党支部报所在

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批准，也可以由

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直接作出决

定，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问：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临时党支部？其工

作任务是什么？

答：为执行某项任务临时组建的机构，党员

组织关系不转接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成

立临时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主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学习，教

育、管理、监督党员，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

培养等，一般不发展党员、处分处置党员，不收

缴党费，不选举党代表大会代表和进行换届。

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由批准其成

立的党组织指定。

临时组建的机构撤销后，临时党支部自然

撤销。

本刊编辑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于2018年11月底发布，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

一部关于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主干法规，是新时代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遵循。掌握《条例》

内容，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开展党支部工作，是党支部书记的重要职责。本期摘录

《条例》相关知识问答，供大学学习参考。


